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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陸法院的判决在香港的执行  

林健雄 律师  

2010年1月19日  

简介  

 

1. 2006年7月14日，内地最高人民法院与香港律政司署签订了《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行政区法院

互相认可和执行当事人协议管辖的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1，允许内地法院判决在香港执行，

反之亦然。  

 

2. 通过《内地判决（交互强制执行）条例》（第597章）2、《高等法院规则》(第4A章）3第71A、

71B号命令, “安排”于2008年8月1日在香港生效;在内地,则通过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8]9号的规

定而施行。  

 

3. 此前，如果一方当事人希望在香港执行其大陸判决，那么，其必须按照普通法在香港重新起

诉，因为《外地判决（交互强制执行）条例》（第319章）4不适用于大陸判决。同样地，香港法

院的判决基本上亦无法在内地得到执行。  

 

4. MJREO旨在建立一个新的机制，使内地民商事案件判决在香港能够简易执行。MJRE与FJREO
在登记程序及其它相关事宜方面都有颇多相似之处。  

 

“选用法院”协议  

 

5. 在《安排》的适用范围方面，其中一项先决条件是，作出判决的法院的司法管辖权，必须源

自当事人之间所订立的“选用法院”协议。  

 

6. 根据“安排”的第3条，MJREO第3(1)&(2)条规定：“选用内地法院协议”或“选用香港法院协议”
的当事人，可指明由内地或香港（视属何情况而定）的法院（或任何一个内地或香港的法院）裁

定在或可能在与该指明合约有关連的情况下产生的争议，而其它司法管辖区的法院则无权处理该

等争议。这些规定与普通法下选择诉讼地的原则相一致，选用法院协议则订定了诉讼地与争议之

间的必要关系。  

 

7. MJREO第3(3)&(4)条进一步规定，选择法院协议应当：由一份或若干份文件订明或证明；以

书面或以任何电子形式订立或证明（该协议能够以可見形式展示以及资料可查阅，以供日后參阅

之用）。在 MJREO第4条下，选用法院协议作为合约一部分，它独立于该合约的其它条款，而

该选用法院协议的有效性并不受任何合约的变更、解除、终止或无效所影响。  

 

8. 根据普通法，只要满足一般的合约生效标准（即该选择是当事人真实意愿的表达，且与香港

                                                 
1简称“安排＂。 
2Mainland Judgements (Reciprocal Enforcement) Ordnance，简称 “MJREO”。  
3Rule of High Court, 简称“ RHC”  
4Foreign Judgments (Reciprocal Enforcement) Ordinance，简称“FJR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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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无抵牾），选用法院协议便是有效的。当事人亦必须注意合约有关的事项,是否属于香

港法院专属司法管辖权所管辖，因为任何违反香港法院专属司法管辖权的协议都是无效的。这些

事项包括：香港土地的所有权和权益、在香港所登记知識产权的有效性等。例如，一份与香港房

地产相关的商业合同，便不能加入一选择法院协议,订明合同产生的争议由内地法院解决，因为

根据香港法律，香港法院对房地产拥有专属司法管辖权。  

 

9. MJREO第18(1)(e)条对上述规定作了重申，凡任何已登记判决有违香港专有司法管辖权，那么，

该该判决的登记将予作废。  

 

10. 当事人如果想受益于MJREO，其必须在合约中明确采用“单一”司法管辖权的条款，而不是

较常用的“非单一”的条款。因此，如不想受制于MJREO兩地判决的相互执行机制，当事人在合

约中，应当避免选择香港法院或内地法院作为解决合同争议的唯一地点。  

 

指明合约和安排范围  

 

11. 如上所述，选用法院协议意即当事人须在指明合约中订明的一个条款。根据MJREO第2(1)
条，指明合约是指除雇佣合约、自然人因个人消费、家庭事宜或其它非商业目的而作为合约一方

的合约。因此，与婚姻、遗嘱、破产、清算、精神失常、未成年人监护等相关的事宜也将不适用。  

 

12. 事实上，根据“安排”第1条，只有涉及金钱的最终判决才可以互认和执行。这一点在 MJREO
第5(2)(e) 条亦有所体现，它规定：大陸法院判决在香港执行，该判决须按照饬令缴付一笔款项(该
笔款项是既非须就税款或類似性质的其它收费而缴付，亦非须就罚款或其它罚则而缴付的)。有

鉴于此，有关特殊履行或其它衡平法救济方面的饬令，不在互认和执行的范围之内。  

 

13. 根据 MJREO第11 & 12条，须缴付的款项应以港币为币值，可包括利息，诉讼费用和附带的

判决登记费等。就内地而言，所称的判决包括判决书、裁决书、调解书、支付令；而香港的判决

则包括判决书、命令、诉讼费评定证明书。  

 

14. 根据“安排”第5条，申请人可分别向香港和内地法院提出申请，但兩地法院分别执行判决的

总额，不得超过判决确定的數额。 MJREO第10条亦允许,若判决已在内地获部分履行，可以只

就余款在香港进行登记。  

 

指定法院  

 

15. 在申请登记内地判决时，判决债权人必须证明该项判决是由内地的特定法院颁发，即：最高

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或认可基层人民法院。在MJREO中他们被统称为“指定

法院”。在香港，“指定法院”是指区域法院、高等法院、高等法院上诉法庭和终审法院。  

 

16. 鉴于【认可基层人民法院】的名单可能会出现变动，MJREO载有若干条文，对当事人根据

选用内地法院协议所选用的法院成为或不再作为【认可基层人民法院】的情况作出了规定。

MJREO第26（1）&（2）条规定，假如任何选用法院在选用内地法院协议订立当天并非一个认

可基层人民法院，那么，即使它在其后成为认可基层人民法院，该选用法院仍不能被视为一个认

可基层人民法院。但是，假如在选用内地法院协议订立当天，有关选用法院是认可基层人民法院，

并在该判决作出当日仍属认可基层人民法院，则即使该选用法院其后不再是认可基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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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选用法院须被视为认可基层人民法院。  

 

17. MJREO还对案件移交作了规定。只要判决符合MJREO第5条所述的其它规定，由指定法院根

据内地法律自选用法院移送审理的案件所作出的判决，亦可予登记。  

 

内地判决的终局性  

 
18. 在法庭命令将有关内地判决登记前，另一项必须遵从的重要规定是内地判决对判决各方而言

必须是最终及不可推翻的。有关规定見MJREO第5(2)(c)条。香港普通法规定，涉及金钱的最终

判决是指法院判定有关债务事实是不可推翻的，因此不能再对此提出诉讼。  
 

19. 在内地的诉讼制度下，当事人、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均可以提出，要求原审法院对案件重

审。就有关判决的终局性之议题，《安排》第2条包括了各项条件，以确定判决是否属「可以执

行之最终判决」。有关条件可見于 MJREO第6条。  

 

 

20. 简言之，假如某内地判决是由指定法院所作出的第一审判决并且是不准上诉的；或是按照内

地法律，该判决的上诉期限经已届满；或由并非认可基层人民法院的指定法院所作出的第二审判

决，该内地判决会被视为最终及不可推翻的。除非是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否则在再审中

作出的判决，必须是由较原审法院高级的指定法院所作出的，才属于最终及不可推翻的判决。  

 

21. 此外，MJREO第6(2)条规定，假如某内地判决附有一份由有关法院出具的证明书，证明该判

决在内地是最终并且是可以执行的判决，则该项判决会被视为可以执行的判决。  

 

申请期限  

 

22. MJREO第7条规定，登记内地判决的申请期限为2年，并对申请登记的期限计算方法亦有所规

定。期限自该判决生效日期起计算，但判决有指明履行该判决的期限的情况，须由该期限的最后

一日起计算。  

 

23. 与时效条例<第347章> 中12年的判决的诉讼期限和6年的判定债项欠缴利息追讨期限相比，

MJREO对内地判决执行的申请期限较短，(相比于FJREO第4条，外地判决申请期限为6年)。因

此，如果某案件属于MJREO所覆盖的范围，但申请登记执行期限已届满，那么，胜诉一方仍然

可以选择根据普通法來执行其大陸判决。  

 

24. 值得注意的是，内地判决的申请期限，亦比内地仲裁裁决在香港的申请期限更短。《关于内

地与香港特别行政区相互执行仲裁裁决的安排》规定，仲裁裁决的申请期限将取决于执行所在地

的法律，就是說，在香港执行大陸仲裁裁决的申请期限可以长达6年。  

 

登记的效果  

 

25. 根据MJREO第14条规定，与根据FJREO登记的外地判决一样，已登记的内地判决具有犹如

该判决由原讼法庭所作的判决的相同效力及效果，而且已登记的判定金额将衍生利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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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原讼法庭在作出登记内地判决的命令时，须指明提出申请将已登记判决之登记作废的限期，

而法庭亦可延长有关限期。有关条文载于MJREO第17条。  

 

27. 根据MJREO第15条，在该指明或延长的限期内，判定债务人不得寻求强制执行已登记的判

决。为避免基于同一诉因提起不必要的诉讼， MJREO第16条订明假如某内地判决符合规定，则

不論该判决是否已作登记，均须承认其对该判决的各方而言是不可推翻的判决，并可在任何基于

同一诉因的法律程序中，被援引作为答辩或反申索。  

 

登记作废的情况  

 
28. MJREO第18条的规定是以安排第9条为基础，并与FJREO第6(1)条的内容大致相同。即原讼

法庭若信纳任何下述事项，则该判决的登记予以作废——  
 
(a) 该判决并不是符合MJREO指明的规定的内地判决；  

 

(b) 该判决是在 违反MJREO的 情况下登记的  

 

(c) 有关的选用内地法院协议属无效；  

 

(d) 该判决已获完全履行；  

 

(e) 按照香港法律， 香港法院对有关案件具有专有司法管辖权；  

 

(f) 判定债务人没有在原审法院席前出庭就有关法律程序作出答辩；  

 

(g) 该判决是以欺诈手段取得；  

 

(h) 香港或香港以外的法院已就该判决各方之间的同一诉因作出判决，或香港或以外的任何仲裁

机构已就该判决各方之间的同一诉因作出仲裁裁决；而上述判决或 裁决已获香港法院承认或由

香港法院强制执行；  

 

(i) 强制执行该判决是违反公共政策的；或  

 

(j) 该判决已在依据根据内地法律进行的上诉或再审中，遭推翻或以其它方式作废。  

 

29. 有关内地判决登记的作废程序，请參見RHC第71A条命令第8项规则。  

 

30. MJREO第19条规定，如果针对判决的上诉仍未了结，或具有权限的指定法院已命令再审作出

该判决所依据的案件，那么，原诉法院可将该已登记判决作废或将登记的申请押后。  

 

31. 根据香港法例，诉讼须送达对方当事人使其实际知情（或采取其它措施以达同样效果），从

而确保程序正义。然而MJREO第18(2)条似乎视“公告送达”作为为对方当事人提供了足够的告知

的方法。但事实上，对方当事人对诉讼可能并无实际知情，这将意味着某项内地判决虽然已经在

香港生效且对香港一方当事人具备了法律约束力，但是，该香港一方当事人可能还对其浑然不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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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点与香港一贯遵循的自然公正概念似乎有所分歧。  

 

登记申请  

 

32. 申请登记内地判决的程序，载于RHC第71A条命令第3项规则，当中规定了支持申请所需的

证明。登记内地判决的申请须向原讼法庭提交，并须附有一份誓章，当中展示—  
(a) 一份经原审法院妥为盖章的内地判决； (b) 有关的「选用内地法院协议」的正本或经核证复

本； (c) 原审法院出具的证明书，证明该判决在内地是最终和可执行的判决；及 (d) 假如申请

人是法人，一份有关其成立的妥为核证或认证证明书。  

 

33. 根据RHC第71A条命令第2项规则规定，内地判决在法院登记的申请可单方面向聆案官提出，

但法院可指示须发出传票。该单方面申请须包括一份根据RHC第71A条命令第5项规则所草拟的

命令。  

 

34. 一旦登记，只有在判定债务人登记作废期限结束后，内地判决才能执行。同时，判定债权人

须将内地判决的登记通知送达判定债务人。  

 

35. 如上所述，申请作废期限过后，判定债权人如果希望执行该内地判决，须向高等法院司法常

务官交出一份关于送达该判决的登记通知的誓章，以及法庭就登记该判决所作出的命令。參見

RHC第71A条命令第9项规则。  

 

36. 应该注意的是，法院可命令判定债权人就登记内地判决的申请的讼费及可能会提出的要求将

登记作废的法律程序的讼费，提供保证。參見RHC第71A条命令第4项规则。  

 


